驻马店市盛泰昌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开选聘审计机构的公告

2022年2月25日，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豫1702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扬州中集通华专用车有限公司对驻马店市盛泰昌置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一案。2022年5月16日，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豫1702破1号决定书，指定北京德和衡（郑州）律师事务所担任驻马店市盛泰昌置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管理人经报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现决定向社会公开选聘审计机构。现公告如下：
1、 债务人基本情况
驻马店市盛泰昌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1月23日，住所地为驻马店市金雀路与骏马路交叉路口，注册资本50010000元，股东为孙华辉、孙华勇和孙国政，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核准登记机关为驻马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二、审计范围
1.以法院裁定受理清算日即2022年2月25日为审计基准日，对被审计对象的资产和负债情况进行财务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股东的出资及实缴情况，是否存在抽逃出资；债务人的固定资产、对外股权投资、无形资产等资产构成及变动情况；债务人的应收款项情况；债务人的负债情况；债务人是否存在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情况；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利用职权获取非正常收入或侵占职务人财产等情况。
2.配合管理人盘点债务人财产，完成财产状况调查报告。 
3.协助管理人对职工债权、税务债权、普通债权等债权进行审查，并发表独立审计意见。 
4.根据管理人或人民法院的要求，就专项问题出具专项报告。 
5.参加债权人会议，就债权人有关审计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必要时出具书面答复。 
6.案件终结时对破产费用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7. 签订审计合同之日至终结破产程序期间保管债务人所有财务资料，保证财务资料的完整性与真实性。
8.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人提出的其他工作事项。 
三、报名材料
1.申报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明；
2.申报机构参与破产清算、重整案件的业绩资料，包括人民法院指定为管理人的决定书、和管理人签订的审计合同；
3.拟指派参与本破产审计项目的负责人及成员的简介、资质证书参与破产审计项目；
4.就本案拟定的工作方案，包括人员分工、工作流程、工作进度等；
5.承诺书。
报名材料一式两份，需胶装，报名时需携原件以供核对。如因疫情原因，可以将电子版发送邮箱，并邮寄报名材料。
四、报名时间
自公告之日起5日内。
五、报名地址
报名地址：驻马店市雪松路与学院路交叉口惠邦联盟新城13号楼9楼915室
联系人：张文律师
电话：15836777707
邮箱:434448900@qq.com
六、承诺事项
1.报名单位承诺，与管理人、债权人、债务人及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
2.报名单位承诺，报名单位及从业人员近三年遵守法律，信誉良好，无违法违规行为、无不良执业记录，未受到行政机关及主管部门的处罚；
3.报名单位承诺，一旦被选为本案的审计机构，自选定之日3日内成立不少于5名工作人员的工作专班，保证至少有2名注册会计师驻场工作；
4.报名单位承诺根据工作需要和管理人要求，按时出具审计报告；
5.报名单位承诺，被选定为审计机构后不得将业务分包、转包，不得采取串标、围标等不正当竞争方式；
6.报名单位承诺，未经管理人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更换项目组成员。
七、评选标准
管理人根据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综合考虑报名单位的资质、业绩及工作方案等进行综合评分，得分高者为本案审计机构、次高者为本案备选机构。
八、审计费用及支付
目前债务人账户现金余额不足，无法预支相关审计费用，在破产财产分配时支付。
九、其他
1.管理人会于报名截止日次日通知选聘入选审计机构，对参与选聘但未选中的，不再另行通知，材料不再退还；
2.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为驻马店市盛泰昌置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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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盛泰昌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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